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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的意义和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充分发挥公众的参

与和监督作用，使提出的建议更趋完善、合理，从而将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减少到最低限度。本次评价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中的要求进行了项目公示并发布了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以收集相关区域内公众

对项目的认识态度和要求，进一步提高本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工程建设

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000吨/年高端轮胎专用树脂、12500吨/年粗

酚、5000吨/年高纯溶剂及副产品生产装置项目（一期）位于内蒙古乌海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海南产业园西来峰工业园区。项目总投资 4000万元，项目建成后年产 12500

吨粗酚，副产 3356.62t/a多元酚（自用）、副产 2182.82t/a蒽油（外售黑猫炭黑）、

副产硫酸钠 11362.4t/a。

项目的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直

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导入公众参与

调查，是建设单位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环境区公众能

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 的意见，

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

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目建

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见，吸

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

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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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日期及公示方式

根据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称《办

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

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

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信息”及《办法》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

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

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

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 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内容与征求意见稿公示一并公开。我单位于 2022年 5月

9日~2022年 5月 13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发布了关于本项目的首次信

息公告。第一次首次公开内容及日期上符合《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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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5月 9 日~2022

年 5月 13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

公开内容包含：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根据 2019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网络公示截图如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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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2年 5月 10日和 2021年 5月 11日在北方新报进行了征求

意见稿两次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2-2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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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一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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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二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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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其他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采取其他公开方式。

3.3 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来进行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反馈相关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后发现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方面无质疑性意见，因此我单位未组织开

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为了解本项目所在地周围公众对本项目及周围环境的意见和建议，我公司于

2022年 5月将本项目的信息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北方新报进行了

公示，并附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链接，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

反馈意见。调查表内容见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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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项目名称
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000吨/年高端轮胎专用树脂、12500

吨/年粗酚、5000吨/年高纯溶剂及副产品生产装置项目（一期）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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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000吨/

年高端轮胎专用树脂、12500吨/年粗酚、5000吨/年高纯溶剂及副产品生产装置项

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

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2000吨/年高端

轮胎专用树脂、12500吨/年粗酚、5000吨/年高纯溶剂及副产品生产装置项目（一

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

切后果由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乌海时联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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